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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國際學院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訂定及課程規劃
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系所別
	教育目標
	核心能力

	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本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發展重點以全球食品生技、特色保健食品、新穎食品加工為三大主軸，延攬國內外食品科學專業師資，建構全英語教學與學習環境，促進國際學術與師生交流，以「專業化」、「國際化」與「全人化」為方向，以培育卓越且理論與實務兼備的國際食品科技研究開發或高階經營管理專業人才為目標。
	1. 具國際宏觀的食品生技、保健食品及食品加工研究開發與生產之專業能力。
2. 具有獨力分析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3. 具有撰寫科學研究報告與論文之能力。


Education Goals and Core Competencies of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s Degree Program in Food Science

	Program
	Education Goals
	Core Competencies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s Degree Program in Food Science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s Degree Program in Food Science (IMAFS) is a professional program designed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in-depth training in three main areas of concentration: Global Food Biotechnology, Characteristic Health Food, and Novel Food Processing Technology. Wi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outstanding faculty from virtually every professional discipline related to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MAFS founds an excellent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 fully using English, and make efforts in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interchanges of academia, faculty and students. Adhere to the orientation of “Professionaliza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Spiritualization”, IMAFS devotes herself to cultivate outstanding professional scientists equipped with both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techniques for international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 for advance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1. Capable of working on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in food biotechnology, healthy food and food processing specialties with an international macroscopic concept.

2. Capable of problem solving and analysis independently.

3. Capable of wri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report and thesis.


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一）教育目標
	本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發展重點以全球食品生技、特色保健食品、新穎食品加工為三大主軸，延攬國內外食品科學專業師資，建構全英語教學與學習環境，促進國際學術與師生交流，以「專業化」、「國際化」與「全人化」為方向，以培育卓越且理論與實務兼備的國際食品科技研究開發或高階經營管理專業人才為目標。


（二）必修科目
	中
  　　文　　科　　目　　名　　稱
英
	學分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　　　註

	
	
	上
	下
	上
	下
	

	專題討論
Seminar
	4
	1
	1
	1
	1
	

	食品科技研究法
Methodology for Food Research
	3
	3
	
	
	
	

	永續發展趨勢
Trend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0
	0
	
	
	
	院訂必修

	全球食品科技與產業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Global Food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2
	
	2
	
	
	

	碩士論文
Thesis
	6
	
	
	3
	3
	

	
	
	
	
	
	
	

	
	
	
	
	
	
	

	
	
	
	
	
	
	

	
	
	
	
	
	
	

	
	
	
	
	
	
	

	
	
	
	
	
	
	

	
	
	
	
	
	
	

	
	
	
	
	
	
	

	
	
	
	
	
	
	

	合計
	15
	4
	3
	4
	4
	


（三）選修科目
	中
  　　文　　科　　目　　名　　稱
英
	學分數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備　　　註

	
	
	上
	下
	上
	下
	

	食品生物技術
Food Biotechnology
	3
	3
	
	
	
	

	微生物生理與代謝
Microbial Physiology and Metabolism
	3
	3
	
	
	
	

	微生物生物技術
Microbial Biotechnology
	3
	3
	
	
	
	

	高等食品加工
Advanced Food Processing
	3
	3
	
	
	
	

	高等分子生物學
Advance Molecular Biology
	3
	3
	
	
	
	

	活性天然物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Bioactives Natural Products
	3
	3
	
	
	
	

	全球食品行銷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Global Food Marketing
	2
	2
	
	
	
	

	食品安全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Food Safety
	2
	2
	
	
	
	

	食品物化性質
Chemical and Physical Changes in Foods
	3
	
	3
	
	
	

	食品檢驗技術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Food Analysis
	3
	
	3
	
	
	

	食品工程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Food Engineering
	3
	
	3
	
	
	

	食品酵素應用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Applications of Food Enzymes
	3
	
	3
	
	
	

	食品化學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Food Chemistry
	3
	
	3
	
	
	

	精密儀器分析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Instrumental Analyses
	3
	
	3
	
	
	

	感官品評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Sensory Evaluation
	2
	
	2
	
	
	

	食品產業經營管理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Food Industry
	2
	
	2
	
	
	

	生化工程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3
	
	
	3
	
	

	生質能轉化與生物催化
Bioconversion and Biocatalysis
	3
	
	
	3
	
	

	機能性食品
Functional Foods
	2
	
	
	2
	
	

	食品免疫學
Practical Immunology in Food Science
	2
	
	
	2
	
	

	最適化在食品科技之應用
Optimization i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
	
	
	2
	
	

	實驗設計
Experimental Design
	2
	
	
	2
	
	

	食品加工特論
Special Topics in Food Processing
	2
	
	
	2
	
	

	專技英文寫作
Scientific Writing in English for Chinese Authors
	2
	
	
	2
	
	

	校外實習
Internship Training
	2
	
	
	2
	
	

	個別指導研習
Independent Study
	8
	2
	2
	2
	2
	

	
	
	
	
	
	
	

	
	
	
	
	
	
	

	
	
	
	
	
	
	

	
	
	
	
	
	
	

	
	
	
	
	
	
	

	
	
	
	
	
	
	

	
	
	
	
	
	
	

	
	
	
	
	
	
	

	
	
	
	
	
	
	

	
	
	
	
	
	
	

	
	
	
	
	
	
	

	
	
	
	
	
	
	

	
	
	
	
	
	
	

	
	
	
	
	
	
	

	
	
	
	
	
	
	

	
	
	
	
	
	
	

	
	
	
	
	
	
	

	
	
	
	
	
	
	

	
	
	
	
	
	
	

	合計
	72
	24
	24
	22
	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規劃表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學分總計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修
	專題討論
食品科技研究法
永續發展趨勢
	1

3

0
	專題討論
全球食品科技與產業特論
	1

2
	專題討論
碩士論文
	1

3
	專題討論
碩士論文
	1

3
	

	小計
	
	4
	
	3
	
	4
	
	4
	15

	選修
	食品生物技術
微生物生理與代謝
微生物生物技術
高等食品加工
高等分子生物學
活性天然物特論
全球食品行銷特論
食品安全特論
個別指導研習
	3

3

3

3

3

3

2

2

2
	食品物化性質
食品檢驗技術特論
食品工程特論
食品酵素應用特論
食品化學特論
精密儀器分析特論
感官品評特論
食品產業經營管理特論
個別指導研習
	3

3

3

3

3

3

2

2

2
	生化工程
生質能轉化與生物催化
機能性食品
食品免疫學
最適化在食品科技之應用
實驗設計
食品加工特論
專技英文寫作
校外實習
個別指導研習
	3

3

2

2

2

2

2

2

2

2
	個別指導研習
	2
	

	小計
	
	24
	
	24
	
	22
	
	2
	72


註：本系學生至少應修滿31 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應修15 學分，選修應修16 學分)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Master’s Degree Program in Food Science

Course Outline
	Year
	First
	Second
	Cr. Pt.

	Semester
	Fall
	Spring
	Fall
	Spring
	


	
	Course
	Cr
	Course
	Cr
	Course
	Cr
	Course
	Cr
	

	Compulsory Courses
	Seminar

Methodology for Food Research

Trend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

3

0
	Seminar

Special Topics in Global Food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1

2
	Seminar

Thesis
	1

3
	Seminar

Thesis
	1

3
	

	Total Cr.
	
	4
	
	3
	
	4
	
	4
	15

	Optional Courses
	Food Biotechnology

Microbial Physiology and Metabolism

Microbial Biotechnology

Advanced Food Processing

Advanced Microbial Fermentation

Advanced Molecular Biology

Special Topics in Bioactives Natural Products

Special Topics in Global Food Marketing

Special Topics in Food Safety

Independent Study
	3

3

   3

3

3  

3

   3

   2

   2

   2
	Chemical and Physical Changes in Foods

Special Topics in Food Analysis

Special Topics in Food Engineering

Special Topics in Applications of Food Enzymes

Advanced Food Chemistry

Special Topics in Instrumental Analyses

Special Topics in Sensory Evaluation

Special Topics in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Food Industry

Independent Study
	3

  3

  3

  3

3

3

  2

  2

2
	Biochemical Engineering

Bioconversion and Biocatalysis

Functional Foods

Practical Immunology in Food Science

Optimization i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perimental Design

Special Topics in Food Processing

Scientific Writing in English For Chinese Authors

Internship Training

Independent Study
	3

3

   2

2

   2

   2

2

   2

2

2
	Independent Study
	2
	

	Cr. Pt.
	
	24
	
	24
	
	22
	
	2
	72


Note: The program requires 2 years of full-time study. All students have to acquire at 31 credit points, including 15 credit points for compulsory courses and at least 16 credit points for optional courses, before graduation. The course “Trends i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s waivable if it has been taken bef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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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101年3月21日國際學院100學年2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1條 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規定，特設立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2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負責研擬、規劃及修訂食品科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之必、選修科目及學分數。
二、確立各學期專業必選修開課科目、學分數及其配當相關事宜。
三、協調本學程及各教學單位支援授課或兼任教師事宜。
四、制訂本學程課程抵免原則。
五、審定本學程課程綱要(含中英文)。
六、制訂及審議其他與課程相關事宜。
第3條 本會委員由本校食品科學相關領域系所助理教授級(含)以上專任教師5名及學生代表乙名共同組成之，學生代表乙名由本學程在校學生推派代表擔任之。
於大幅增修訂本學程課程時，應增聘校外產、官、學代表至少三人，人數由本學程主任決定之。
第4條 本會委員由本學程主任視需要推薦符合第三條資格之人選，報請國際學院院長聘任之，兩年一聘，得連任。
第5條 本會開會時，由本學程主任委員擔任主席。學程主任因故不能出席或主持會議時，則由出席委員中推選一人擔任之。
第6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7條 本會召開會議時，必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主席得視需要邀請本校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8條 本規程經本學程所務會議通過，報請院課程委員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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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生物科技系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四年制課程規劃表(修訂草案)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修
	通識課程
國文(1)

大一英文(1)

體育
英語聽講練習101

軍訓
生活服務教育
普通化學(1)

普通化學實驗(1)

生物學(1)

生物學實驗(1)

普通物理學(1)

普通物理學實驗(1)

外語實務(註2)
	2

2

2

1

0

0

0

3

1

3

1

2

1

0
	通識課程
國文(2)

大一英文(2)

體育
英語聽講練習102

軍訓
生活服務教育
電子計算機概論
生物學(2)

生物學實驗(2)

生物技術
分析化學
	2

2

2

1

0

0

0

0

3

1

2

3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3

有機化學
有機化學實驗
生物統計
生物統計實習
細胞生物學
	2

1

3

1

2

1

3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4

微生物學
微生物學實驗
生態學
生物化學(1)

生物化學實驗
遺傳學
憲法
	2

1

3

1

2

3

1

3

2

	小計
	
	18
	
	16
	
	13
	
	18

	選修
	生物繪圖技術
生物技術與污染防治
生物多樣性調查技術
智慧財產權

	2

2

2

2


	微積分
植物形態學
植物形態學實驗
科學方法 

自由基生物學

	3

2

1

3

2


	植物解剖學 

植物解剖學實驗
脊椎動物學
脊椎動物學實驗
植物分類學
植物分類學實驗
動物解剖學
動物解剖學實驗
生物資訊學導論
生物與物理
生化分析
	2

1

3

1

2

1

2

1

2

2

2
	免疫學
生物顯微鏡學
動物分類學
腫瘤生物學
基因重組及表現
有機分析
實驗動物操作技術
實驗動物操作技術實習

	2

2

2

2

2

3

2

1

	小計
	
	8
	
	11
	
	19
	
	1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科技系　　四年制課程規劃表
	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學分總計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修
	通識課程
進階生物技術
分子生物學
生物化學(2)
	2

2
3

3
	通識課程
實務專題

	2

1


	實務專題
專題討論
	1

1
	專題討論
生物科技產業分析
	1

1
	

	小計
	
	10
	
	3
	
	2
	
	2
	82

	選修
	病毒學
無脊椎動物學
無脊椎動物學實驗
動物組織學
動物行為學
動物生理學
動物生理學實驗
植物生理學
植物生理學實驗
消化道微生物
外溫四足動物學
蛋白質工程學
蛋白質體學
天然物化學
細胞凋亡
分子診斷技術學
動物細胞培養

	2

2

1

2

2

3

1

3

1

3

3

3

2

3

3

2

2


	演化生物學
植物逆境生理學
酵素學
海洋生物學導論
真菌學
植物生長與發育
植物細胞與組織培養
植物細胞與組織培養實驗
野生動物生態及經營管理
發酵化學
族群生態學
族群遺傳學
應用微生物學
分子病毒學
生物晶片
奈米生物科技
訊息傳遞
疫苗與診斷試劑之開發
天然物化學實驗
動物基因轉殖
疾病模式生物學
醫用胚胎學
動物適應與仿生科技
蛋白質體學實習
動物老化生物學
	3

2

3

3

2

2

2

1

2

2

2

3

2

3

2

2

2

2

2

2

2

3

3

1

2
	保育生物學
內分泌學
基因體學
親緣地理學
分子演化學
分子演化學實習
化學生態學
動物幹細胞建立與應用
動物幹細胞建立與應用實習
植物功能性基因體學之應用
植物功能性基因體學之應用實驗
	2

2

2

3

3

1

2

2

1

2

1
	入侵生物學
性演化與性擇
光合作用特論
	2

3

2


	

	小計
	
	38
	
	55
	
	21
	
	7
	


註：1.本系學生至少應修滿　131　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應修82+1(通識教育講座)學分，選修應修　48　學分：4/3本系、4/1外系
2.「外語實務」每學期皆開放修課，並須於畢業前依本校「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規定修畢。
3.學生於畢業前需修習「通識教育講座」1學分課程。各系依序開課，開課學期不固定。
附件4 生物科技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101學年度碩士班課程規劃表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學分總計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修
	專題討論
野生動物研究
野生動物研究實習
	1

1

1
	專題討論

	1


	碩士論文
	3


	碩士論文
	3


	

	小計
	
	3
	
	1
	
	3
	
	3
	10

	選修
	哺乳類學
鳥類學
遷移性鳥類生態學
森林與野生動物生態學特論
行為生態學
保育人文學
生態研究試驗設計

	3

3

3

3

3

3

3


	哺乳類研究特論
鳥類研究特論
兩棲爬蟲類學
地景生態學
生態學資料分析
動物行為與保育特論
保育生物學特論
	3
3

3

3

3

3

3


	靈長類保育特論
食肉目保育特論
猛禽保育特論
無母數統計學
保育遺傳學
科技英文閱讀與寫作
保育溝通及解說*
	3

3

3

3

3

2

3
	野生動物危害防治
城鄉生態系特論
野生動物棲息地經營管理
瀕危物種保育特論
溼地生態與經營管理
生態學特論
環境行為及教育*


	3

3

3

3

3

3

3
	

	小計
	
	21
	
	21
	
	20
	
	21
	83


註：1.本所學生至少應修滿　30　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應修　10　學分，選修應修　20　學分)。
附件5 農企業管理系學程開設及修讀相關規定、「休閒農業經營管理」學程
農企業管理系學程開設及修讀相關規定
101年03月06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1年03月21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後通過
一、　依據本校「學程設立及修讀辦法」訂定之。
二、　本系各學程之開設或關閉需經系課程委員或系務會議通過並提報管理學院學程與課程規劃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
三、　學程開設可由本系教師群或相關系所提出。
四、　本校大學部學生皆得申請修讀本系所開設之學程。碩、博士學位學生修習本系所開設之學程，視為大學部課程，其學分數及成績登錄於成績單上，惟不併入學期平均成績及研究所畢業學分數。
五、　學生修習學程之學分數，併入每學期修習之學分數上限及各系規定之畢業最低總學分數。每一學程修習20學分以上者，得發給學程證明。
六、　凡修讀學程之學生其修業年限不得延長，若修業年限屆滿而其主系應修最低畢業學分內如有非必修之選修科目學分不足時，可以其所修學程學分數補足，以取得畢業資格。若學生已修畢本系應修畢業學分數，但尚未修畢學程課程時，得向註冊組申請延修，然亦不得超逾其修業年限。
七、　學生修畢各學程應修課程且成績及格者，應於畢業學期得提出歷年成績單，向管理學院申請學程審核，經管理學院學程審查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由管理學院發給修讀學程證明。
八、　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九、　本規定經本系課程委員或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休閒農業經營管理」學程
89.4.19八十八學年度第二次教務會議通過
101年03月06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1年03月21日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正後通過
一、學程設置目的
(1)、 國民所得增加，休閒時間增加，休閒需求提高，擴大休閒產業的市場。
(2)、 農業功能由糧食生產，轉移為提供自然景觀、環境生態、休閒遊憩，形成休閒農企業，是學生就業的新職場。
(3)、 休閒農業包含企劃、組織、行銷、人力、財務、餐飲、住宿、活動設計、教育解說、環境資源、法規、外語等專業知識與能力，亟須設計「學程」，以提供休閒農業經營管理的課程配套。
二、學程重點及特色
(1)、 本學程開設之課程及學分如下表。
休閒農業經營管理學程課程及學分表
	編號
	課　程　名　稱
	學分數
	必選修
	科  系
	備註

	1.
	休閒農業
	3
	必
	農企管系
	

	2.
	休閒農場經營
	3
	必
	農企管系
	擇一

	
	休閒事業管理
	3
	
	餐旅系
	

	
	休閒產業經營管理
	2
	
	休保系
	

	3.
	休閒農場規劃與體驗活動設計
	3
	選
	農企管系
	擇一

	
	休閒活動規劃與設計
	2
	
	休保系
	

	
	休閒遊憩規劃與經營+休閒遊憩規劃與經營實習
	2+1
	
	森林系
	

	4.
	行銷管理
	3
	選
	農企管系
	擇一

	
	餐旅行銷管理
	3
	
	餐旅系
	

	
	行銷學
	3
	
	農企管系
	

	
	服飾行銷學
	3
	
	時尚系
	

	
	行銷研究
	3
	
	企管系
	

	
	行銷個案分析
	2
	
	企管系
	

	
	策略性行銷管理
	3
	
	企管系
	

	5.
	消費者行為
	3
	選
	農企管系／時尚系／餐旅系
	

	6.
	人力資源管理
	3
	選
	農企管系／餐旅系
	

	7.
	財務管理
	3
	選
	農企管系／企管系／餐旅系(98學年度入學適用)
	擇一

	
	餐旅財務管理
	
	
	餐旅系(99學年度入學後適用)
	

	8.
	農企業管理資訊系統
	3
	選
	農企管系
	擇一

	
	多媒體資訊系統
	3
	
	資管系
	

	
	資訊系統規劃與管理
	3
	
	資管系
	

	9.
	農企業法規
	3
	選
	農企管系
	

	10.
	服務與解說技巧
	2
	選
	休保系
	

	11.
	生態旅遊+生態旅遊實習
	2+1
	選
	森林系
	

	12.
	景觀維護與管理
	2
	選
	農園系
	

	13.
	觀光休閒遊憩概論
	3
	選
	餐旅系
	擇一

	
	休閒遊憩導論
	2
	
	休保系
	

	
	休閒行為
	2
	
	休保系
	

	14.
	民宿經營管理
	3
	選
	餐旅系
	擇一

	
	休閒民宿經營管理
	2
	
	休保系
	

	15.
	餐旅服務品質管理
	3
	選
	餐旅系
	

	16.
	觀光餐旅英文
	2
	選
	應外系
	擇一

	
	專業外語
	2
	
	時尚系
	

	
	餐旅英語
	3
	
	餐旅系
	

	
	進階餐旅英語
	3
	
	餐旅系
	

	合計
	40~46
	
	
	


(2)、 學生至少須修畢表列課程20學分以上。修業及格後，將授予學程結業證明或於畢業證書上加註學程證明。
(3)、 學程課程安排在四技二至四年級。
(4)、 修習學程時，若本學程中某些科目已於各系之專業課程修完，則該學科得予以抵免。
三、預期效益
(1)、 加強建立學生從事休閒農業經營管理的專長，提高學生的就業能力。
(2)、 滿足休閒農業產業界進用專業人員的需求。
(3)、 休閒農業經營管理學程整合本校相關系的課程，可凸顯本校特色，提升本校在休閒農業領域的專業地位。
附件6 資訊管理系「資訊數位生活管理學程」
「資訊數位生活管理學程」草案
主要參與科系：資訊管理系、餐旅管理系
一、學程設置目的：
(1)、 為統合本校現有教學資源與課程，提供學生跨領域學習環境，以培養學生第二專長，促進多元學習及就業機會，特訂定本辦法。
(2)、 為促使資訊數位生活管理相關教學資源能夠完整的規劃以及培養餐旅以及資訊相關管理人才，本學程設計一系列專業課程，加強學生對資訊數位生活管理的專業知識與技能，將理論與實務互相結合。
二、學程的重點及特色：
1. 學生須依規定修滿本學程所訂之課程及學分數（修畢二十學分以上）並全部及格才能結業，其中至少應有6學分不屬於學生主修系之應修科目，方可取得核發學程證明書之資格。本學程的課程如下：
	編號
	課程名稱
	學分數
	支援科系

	1
	資訊管理導論
	3
	資訊管理系

	2
	系統分析與設計
	3
	資訊管理系

	3
	多媒體製作與應用
	3
	資訊管理系

	4
	全球資訊網技術與程式設計
	3
	資訊管理系

	5
	網際網路設計原理
	3
	資訊管理系

	6
	餐廳管理
	3
	餐旅管理系

	7
	旅館管理
	3
	餐旅管理系

	8
	實務專題
	2
	資訊管理系、餐旅管理系


2. 本課程的主要特色在於以基礎課程(資訊管理導論、系統分析與設計、餐廳管理、旅館管理)，讓學生瞭解餐旅管理的基礎專業知識及程式的基本概念，逐漸地進入到進階課程(多媒體製作與應用、網際網路設計原理、全球資訊技術與程式設計)，並透過實作將學生所學加以實際應用，培養學生的專業技能。
3. 本學程擬結合本校的特色與專長，加強餐旅資訊平台的建置與應用，以建立資訊數位生活管理的新領域。
4. 學程課程安排：四技一至四年級。
5. 學生修畢本學程中的二十學分以上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向本學程設置單位申請學程修習認證，經管理學院審核通過後發給學程修業證明書。
6. 本學分學程中某些科目若已於各系之專業課目中修過，得予以抵免。
三、預期效益：
1. 提供學生第二專長訓練的機會。
2. 培養資管系與餐旅系學生具備餐廳與飯店資訊管理服務平台之設計與建置能力以及經營管理能力，達到跨領域整合之目標。
附件6 休閒運動保健系增設、更名學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綠色低碳旅遊
學程設置辦法（草案）
101.02.21 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增修通過
101.03.22 人文社會學院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審核通過
一、學程目的： 

「綠色低碳旅遊」學程規劃重點在於強調現代社會當中，因應人們日益重視休閒旅遊以及兼顧生態永續發展之樂活需求。如何培養具有正確低碳與旅遊素養的專業人才，將是未來世代的發展趨勢之一，本學程之設立旨在培養多元專業能力（低碳生產、休閒、遊憩、觀光、餐飲、旅運）之綠色低碳旅遊專業化人才，滿足 21世紀新旅遊需求。 

二、學程特色： 

在課程規劃方面，本學程分「專業素養」、「實務技能」、「旅遊產業」三大課程領域，跨院（人文暨社會科學院、管理學院）、跨系（工業工程管理系、餐旅暨遊憩管理系、休閒運動健康系），整合校內相關專業資源，讓學生學習多元化綠色低碳旅遊之理念範疇與實用技能學科，在面對未來多變的休閒遊憩需求中，掌握產業變化的脈動。 

三、修課規定： 

本學程包含三大領域修習總學分數共計 24學分。學生修滿規定之學分數後，應向休閒運動保健系提出第一階段審核，再送交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進行第二階段審核，方可取得修讀學程證明。 

四、必選修科目表
	課程類型
	科目名稱
	開課單位
	修別
	學分
	備註

	專業素養
應修畢
10學分
	管理學
	休保系
	選
	2
	

	
	休閒遊憩概論
	休保系
	選
	2
	

	
	遊程規劃與設計
	休保系
	選
	2
	

	
	觀光資源規劃與管理
	休保系
	選
	2
	

	
	工業管理概論
	工管系
	必
	3
	

	
	網路軟體設計
	工管系
	必
	3
	

	
	觀光行政與法規
	餐旅系
	選
	3
	

	
	餐旅行銷管理 
	餐旅系
	選
	3
	

	
	國際禮儀
	餐旅系
	選
	3
	

	實務技能
應修畢
8學分
	資訊系統分析與設計
	工管系
	必
	3
	

	
	資料庫設計實務
	工管系
	選
	3
	

	
	導遊領隊實務
	休保系
	選
	2
	

	
	服務與解說
	休保系
	選
	2
	

	
	急救學與實習
	休保系
	必
	3
	

	旅遊產業
應修畢
8學分
	生產管理與實習
	工管系
	選
	3
	

	
	休閒產業經營管理
	休保系
	選
	2
	

	
	旅館管理
	餐旅系
	選
	3
	

	
	運動觀光
	休保系
	選
	2
	

	
	海洋觀光
	休保系
	選
	2
	

	
	生態旅遊
	休保系
	選
	2
	


五、本辦法經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學院健身器材研發
學程設置辦法
101.02.21 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1.03.22 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一、學程目的： 

「健身器材研發」學分學程設置緣起於在全球化趨勢以及面對大陸工廠低價競爭挑戰下，台灣運動健身器材產業目前正面臨代工製造與自主研發設計之轉型期。因此，如何在產品功能面與技術面中持續提升以強化產品之競爭力，重點來自於具備運動科學與機械電子研發人才之培養。本學程之設立旨在培養多元專業能力（運動科學、機械設計、機電整合與材料科學）之健身器材研發人才，滿足台灣健身器材產業之需求。 

二、學程特色： 

在課程規劃方面，本學程分「專業必修」與「專業選修」兩大課程領域，跨院（工學院與人文暨社會科學院）、跨系（車輛工程系與休閒運動健康系），整合校內相關專業資源，讓學生學習健身器材研發所需之專業課程，協助學生進入相關產業並提升產業之競爭力。 

三、修課規定： 

本學程需修畢專業必修20學分與專業選修6學分共計26學分。學生修滿規定之學分數後，應向休閒運動保健系提出第一階段審核，再送交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進行第二階段審核，方可取得修讀學程證明。 

四、必選修科目表
	課程類型
	科目名稱
	開課單位
	修別
	學分
	備註

	專業必修
20學分
	普通物理學(1)
	車輛系
	必
	3
	

	
	電腦輔助工程製造
	車輛系
	選
	3
	

	
	車輛電機機械
	車輛系
	必
	3
	

	
	工程力學(1)
	車輛系
	必
	3
	

	
	運動生物力學
	休保系
	必
	2
	

	
	運動生理學與能量代謝
	休保系
	必
	2
	

	
	運動處方
	休保系
	必
	2
	

	
	創意設計
	車輛系
	必
	3
	

	專業選修
應修畢非本系6學分
	身體活動評估學
	休保系
	選
	2
	

	
	肌肉適能訓練與實作
	休保系
	選
	2
	

	
	車輛電子學
	車輛系
	必
	3
	

	
	微處理機
	車輛系
	選
	3
	

	
	體適能測驗與評量
	休保系
	必
	2
	


五、本辦法經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體驗教育學程（草案）
0                                                   95.10.24 95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5.10.27 95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8.09.21 9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增修通過
98.09.25 9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增修通過
98.10.17 9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議增修通過
101.02.21 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增修通過
101.03.22 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一、學程目的：
本著西哲杜威所提「從做中學」精神的體驗教育，在相關組織的推廣下，目前在世界各地已經是蓬勃發展。在台灣，隨著近年教育改革的聲浪，推動體驗教育逐漸成為教育與諮商輔導發展的主流，目前體驗教育的活動形式逐漸被各級學校與機構單位所接受，提供各年齡層參與者體驗教育課程的機會。因此，為結合學校資源，提供本校學生瞭解體驗教育的理論與應用，特結合本校跨系與院資源（休閒運動保健系、幼兒保育系、師資培育中心與社會工作系）成立「體驗教育」學士學程，以達跟隨教育潮流與增進學生專長能力之目的。 
二、學程特色：
在課程規劃方面，體驗教育學程分「核心理論課程」、「戶外活動指導」與「教育發展諮商」三大領域，讓學生學習體驗教育的理論基礎、指導活動技能與教育諮商應用，進而擁有未來進入遊憩、教育、發展與治療領域從業與進修的基礎概念與能力。
三、修課規定：
必修課程為「體驗與探索教育」計2學分外，其他依二大領域選修計20學分，學程修習總學分數共計22學分。學生修滿規定之學分數，方可取得修讀學程證明。
四、必選修科目表
	課程種類
	科目名稱
	修別
	學分
	開課單位
	備註

	核心理論課程（必修2學分）
	體驗與探索教育
	必
	2
	休保系
	必修2學分

	戶外活動指導（由右列科目中至少任選6學分）
	繩索挑戰安全操作
	選
	2
	休保系
	若選修超過4學分，學程只承認4學分

	
	進階繩索挑戰安全操作
	選
	2
	休保系
	

	
	攀岩運動與指導
	選
	2
	休保系
	

	
	進階攀岩運動與指導
	選
	2
	休保系
	

	
	單車運動與指導
	選
	2
	休保系
	

	
	進階單車運動與指導
	選
	2
	休保系
	

	
	水域運動與指導
	選
	2
	休保系
	

	
	進階水域運動與指導
	選
	2
	休保系
	

	
	急救學與實驗
	選
	2
	休保系
	若選修一科以上左列課程，學程只能承認2學分

	
	急救
	選
	2
	幼保系
	

	教育與發展
（右列科目中至少任選 8學分）
	教育心理學
	選
	3
	幼保系
	若選修一科以上左列課程，學程只能承認 4學分

	
	青少年心理學
	選
	2
	師培中心
	

	
	發展心理學
	選
	2
	師培中心
	

	
	社會心理學
	選
	3
	社工系
	

	
	休閒運動心理學
	選
	2
	休保系
	

	
	教育概論
	選
	2
	幼保系
休保系
社工系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選
	3
	社工系
	若選修二科以上左列課程，學程只能承認4學分

	
	家庭社會學
	選
	2
	社工系
	

	
	戶外冒險教育
	選
	2
	休保系
	

	
	戶外遊憩領導
	選
	2
	休保系
	

	諮商與輔導
（右列科目中至少任選 6學分）
	輔導理論與諮商
	選
	3
	幼保系
	若選修二科以上左列課程，學程只能承認 6學分

	
	諮商理論
	選
	3
	社工系
	

	
	諮商技巧
	選
	3
	社工系
	

	
	社會團體工作
	選
	3
	社工系
	

	
	兒童少年福利服務
	選
	3
	社工系
	

	
	青少年犯罪與觀護工作
	選
	3
	社工系
	

	
	冒險諮商與治療
	選
	2
	休保系
	


總計22學分
備註：99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惟舊生亦可選擇適用本案。
附件8 社會工作系99-102課程規劃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四年制課程規劃表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
修
	體育
軍訓
國文(1)

大一英文(1)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1

生活服務教育
心理學
社會學(1)

社會工作概論
外語實務(註2)
	1

0

2

2

2

0

0

2

2

3

0
	體育
軍訓
國文(2)

大一英文(2)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2

生活服務教育
管理學
統計學(1)/民法概論(二選一)
社會問題
社會學(2)
	1

0

2

2

2

0

0

2

2

3

2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3

憲法
電子計算機概論
社會心理學
社會福利概論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社會個案工作
	2

1

2

0

3

3

3

3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4

教育概論/哲學概論(二選一)
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
社會團體工作
社會工作實習準備
社會統計（先修課程為統計學）
	2

1

2

3

3

2

3

	小計
	
	14
	
	16
	
	17
	
	16

	選
修
	志願服務與志工管理
	2
	家庭社會學
	2
	兒童少年福利服務
矯治社會工作
	3

3
	兒童少年保護服務
婦女福利服務
學校社會工作
家庭社會工作
	3
3

3

3

	小計
	
	2
	
	2
	
	6
	
	1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四年制課程規劃表
	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學分總計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
修
	通識課程
社會工作研究法(1)

社會工作管理
方案設計與評估
社會福利行政

	2

3

3

3

3


	通識課程
實務專題
社會工作研究法(2)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社會工作倫理
	2

1

3

3

3
	實務專題
社會工作理論
社會工作實習(1)：社會福利機構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1)：社會救助機構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1)：社區工作機構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1)：社會行政機構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1)四選一】
	1

3

2
	社會工作實習(2)：社會福利方案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2)：社會救助方案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2)社區工作方案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2)三選一】
	2
	

	小計
	
	14
	
	12
	
	6
	
	2
	99

	選
修
	原住民社會工作
諮商理論
青少年犯罪與觀護工作
身心障礙社會工作
就業服務與社會工作
資訊社會工作
	2

3

2

3

2

2
	社會保險與救助
社會工作與法律
諮商技巧
照顧管理與個案管理
醫務社會工作
質性研究
老人社會工作
非營利組織管理
早期療育與社會工作
	2

2

3

2

3

3

3

3

2
	社區健康營造
家庭治療
精神醫療與社會工作
心理測驗
女性主義與社會工作
行政法
專案管理
	2

3

3

3

3

2

2
	社會資源開發與管理
臨終關懷與社會工作
家庭暴力理論與實務
多元文化與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督導
財務管理
長期照顧
	2

2

2

2

3

3

3
	

	小計
	
	14
	
	23
	
	18
	
	17
	94


註：1.本系學生至少應修滿132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應修97+1(通識教育講座)學分，選修應修34學分（其中專業選修應佔1/2）】
2.「外語實務」每學期皆開放修課，並須於畢業前依本校「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規定修畢。
3.學生於畢業前需修習「通識教育講座」1學分課程。各系依序開課，開課學期不固定。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四年制課程規劃表(修訂草案)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
修
	體育
軍訓
國文(1)

大一英文(1)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1

生活服務教育
心理學
社會學(1)

社會工作概論
外語實務(註2)
	1

0

2

2

2

0

0

2

2

3

0
	體育
軍訓
國文(2)

大一英文(2)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2

生活服務教育
管理學
統計學(1)/民法概論(二選一)
社會問題
社會學(2)
	1

0

2

2

2

0

0

2

2

3

2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3

憲法
電子計算機概論
社會心理學
社會福利概論
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
社會個案工作
	2

1

2

0

3

3

3

3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4

教育概論/哲學概論(二選一)
社區組織與社區發展
社會團體工作
社會工作實習準備
社會統計（先修課程為統計學）
	2

1

2

3

3

2

3

	小計
	
	14
	
	16
	
	17
	
	16

	選
修
	志願服務與志工管理
	2
	家庭社會學
	2
	兒童少年福利服務
矯治社會工作
	3

3
	兒童少年保護服務
婦女福利服務
學校社會工作
家庭社會工作
	3
3

3

3

	小計
	
	2
	
	2
	
	6
	
	1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社會工作系 四年制課程規劃表
	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學分總計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
修
	通識課程
社會工作研究法(1)

社會工作管理
方案設計與評估
社會福利行政
心理學（1）
	2

3

3

3

3

2
	通識課程
實務專題
社會工作研究法(2)

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
社會工作倫理
	2

1

3

3

3
	實務專題
社會工作理論
社會工作實習(1)：社會福利機構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1)：社會救助機構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1)：社區工作機構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1)：社會行政機構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1)四選一】
	1

3

2
	社會工作實習(2)：社會福利方案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2)：社會救助方案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2)社區工作方案實習
【社會工作實習(2)三選一】
	2
	

	小計
	
	16
	
	12
	
	6
	
	2
	99

	選
修
	原住民社會工作
諮商理論
青少年犯罪與觀護工作
身心障礙社會工作
就業服務與社會工作
資訊社會工作
	2

3

2

3

2

2
	社會保險與救助
社會工作與法律
諮商技巧
照顧管理與個案管理
醫務社會工作
質性研究
老人社會工作
非營利組織管理
早期療育與社會工作
	2

2

3

2

3

3

3

3

2
	社區健康營造
家庭治療
精神醫療與社會工作
心理測驗
女性主義與社會工作
行政法
專案管理
	2

3

3

3

3

2

2
	社會資源開發與管理
臨終關懷與社會工作
家庭暴力理論與實務
多元文化與社會工作
社會工作督導
財務管理
長期照顧
	2

2

2

2

3

3

3
	

	小計
	
	14
	
	23
	
	18
	
	17
	94


註：1.本系學生至少應修滿132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應修99+1(通識教育講座)學分，選修應修32學分（其中專業選修應佔1/2）】
2.「外語實務」每學期皆開放修課，並須於畢業前依本校「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規定修畢。
3.學生於畢業前需修習「通識教育講座」1學分課程。各系依序開課，開課學期不固定。
附件9 應用外語系99-102課程規劃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年制課程規劃表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修
	體育
軍訓
國文(1)

大一英文(1)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訓練101

生活服務教育
心理學
社會學(1)

英文閱讀(1)

※英文寫作(1)

英語句型練習(1)

英語語音訓練
外語實務◎
	1

0

2

2

2

0

0

2

2

2

2

1

1

0
	體育
軍訓
國文(2)

大一英文(2)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訓練102

生活服務教育
管理學
統計學(1)/民法概論(二選一)
英文閱讀(2)

※英文寫作(2) 

英語句型練習(2)

※英語會話(1)
	1

0

2

2

2

0

0

2

2

2

2

1

2
	通識課程
教育概論/哲學概論
憲法
電子計算機概論
英語聽講訓練103

英文閱讀(3)

※英文寫作(3) 

※英語會話(2) 

語言學概論(1)
	2

2

2

0

1

2

2

2

2
	通識課程
文學導讀
英語聽講訓練104

英文閱讀(4)

※英文寫作(4) 

※英語會話(3) 

語言學概論(2)
	2

2

1

2

2

2

2

	小計
	
	17
	
	18
	
	15
	
	13

	選修
	用英文講臺灣
青少年英文文學選讀
	2

2
	文法與修辭
語言與文化概論
英語正音訓練

	2

2

1
	英美文學賞析
觀光餐旅英文
	2

2


	全球議題
語言習得概論
網路英文

	2

2

2

	小計
	
	4
	
	5
	
	4
	
	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年制課程規劃表
	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總學分數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修
	通識課程
學術論文寫作方法
專技英文閱讀 

中英筆譯(1)

商務英語溝通
進階英語聽力(1)
	2

2

2

2

2

2
	通識課程
實務專題
中英筆譯(2)  

英語演說(1)

進階英語聽力(2) 

多媒體英語文
	2

1

2

2

2

2
	實務專題
中英筆譯(3)

英語演說(2)

外語實習
	1

2

2

0
	英語辯論

	2


	

	小計
	
	12
	
	11
	
	5
	
	2
	95

	共同
選修
	＃英語語音學概論
＊＃第二外語(1)

小說選讀
	2

2

2
	＃語法導論
＊＃第二外語(2) 

行銷學
英國文學(1)
	2

2

2

2
	＊中英口譯(1)

第二外語(3)

戲劇選讀
英國文學(2)
	2

2

2

2
	＊中英口譯(2)

第二外語(4)

英詩選讀
	2

2

2
	

	專業選修
	英語教學組
	英語教學理論 

語言發展心理學概論
	3

2
	兒童文學
英語教材教法
	2

2
	電腦輔助英語教學
兒童美語教學與實習
	2

3


	英語測驗與評量
	2


	

	
	商務組
	新聞英文 

英文專技寫作
	2

2
	商務英語簡報 

商務法律專論 

商用英文  
	2

2

2
	電子商務
隨行英語解說

	2

2


	英語發表演練 

專業翻譯(中英) 

專業翻譯(中日)
	2

2

2
	

	小計
	
	15
	
	18
	
	17
	
	14
	83


註：1.本系學生至少應修滿 130 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課程應修 93+1(通識教育講座) 學分，選修應修36學分)

2.專業選修(含大三、大四共同選修)：學生可自由跨組選修，如於英語教學組修滿15學分，商務組修滿16學分，則於畢業時發給本系之專業學分證明。 

    3.本系所開設之第二外語，如馬來文、泰文、日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等均可做為選修學分。
◎4.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或托福考試173分以上方能畢業。    ※分A、B班    ＊商務組必選修    ＃英語教學組必選修
5.大四上學期之「外語實習」依本系「外語實習課程辦法」實施。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年制課程規劃表(修訂草案)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修
	體育
軍訓
國文(1)

大一英文(1)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訓練101

生活服務教育
心理學
社會學(1)

英文閱讀(1)

※英文寫作(1)

英語句型練習(1)

英語語音訓練
外語實務◎
	1

0

2

2

2

0

0

2

2

2

2

1

1

0
	體育
軍訓
國文(2)

大一英文(2)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訓練102

生活服務教育
管理學
統計學(1)/民法概論(二選一)
英文閱讀(2)

※英文寫作(2) 

英語句型練習(2)

※英語會話(1)
	1

0

2

2

2

0

0

2

2

2

2

1

2
	通識課程
教育概論/哲學概論
憲法
電子計算機概論
英語聽講訓練103

英文閱讀(3)

※英文寫作(3) 

※英語會話(2) 

語言學概論(1)
	2

2

2

0

1

2

2

2

2
	通識課程
文學導讀
英語聽講訓練104

英文閱讀(4)

※英文寫作(4) 

※英語會話(3) 

語言學概論(2)
	2

2

1

2

2

2

2

	小計
	
	17
	
	18
	
	15
	
	13

	選修
	用英文講臺灣
青少年英文文學選讀
	2

2
	文法與修辭
語言與文化概論
英語正音訓練

	2

2

1
	英美文學賞析
觀光餐旅英文
	2

2


	全球議題
語言習得概論
網路英文

	2

2

2

	小計
	
	4
	
	5
	
	4
	
	6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四年制課程規劃表
	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總學分數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修
	通識課程
學術論文寫作方法
專技英文閱讀 

中英筆譯(1)

商務英語溝通
進階英語聽力(1)
	2

2

2

2

2

2
	通識課程
實務專題
中英筆譯(2)  

英語演說(1)

進階英語聽力(2) 

多媒體英語文
	2

1

2

2

2

2
	實務專題
中英筆譯(3)

英語演說(2)

外語實習
	1

2

2

2
	英語辯論

	2


	

	小計
	
	12
	
	11
	
	7
	
	2
	95

	共同
選修
	＃英語語音學概論
＊＃第二外語(1)

小說選讀
	2

2

2
	＃語法導論
＊＃第二外語(2) 

行銷學
英國文學(1)
	2

2

2

2
	＊中英口譯(1)

第二外語(3)

戲劇選讀
英國文學(2)
	2

2

2

2
	＊中英口譯(2)

第二外語(4)

英詩選讀
	2

2

2
	

	專業選修
	英語教學組
	英語教學理論 

語言發展心理學概論
	3

2
	兒童文學
英語教材教法
	2

2
	電腦輔助英語教學
兒童美語教學與實習
	2

3


	英語測驗與評量
	2


	

	
	商務組
	新聞英文 

英文專技寫作
	2

2
	商務英語簡報 

商務法律專論 

商用英文  
	2

2

2
	電子商務
隨行英語解說

	2

2


	英語發表演練 

專業翻譯(中英) 

專業翻譯(中日)
	2

2

2
	

	小計
	
	15
	
	18
	
	17
	
	14
	83


註：1.本系學生至少應修滿 130 學分始得畢業(其中必修課程應修 95+1(通識教育講座) 學分，選修應修34學分)

2.專業選修(含大三、大四共同選修)：學生可自由跨組選修，如於英語教學組修滿15學分，商務組修滿16學分，則於畢業時發給本系之專業學分證明。 

    3.本系所開設之第二外語，如馬來文、泰文、日文、西班牙文、法文、德文等均可做為選修學分。
◎4. 通過全民英檢中級或托福考試173分以上方能畢業。    ※分A、B班    ＊商務組必選修    ＃英語教學組必選修
5.大四上學期之「外語實習」依本系「外語實習課程辦法」實施。
附件10獸醫學系99-102課程規劃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學系　（四年制）五年課程規劃表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修
	體育
軍訓
國文(1)

大一英文(1)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1

生活服務教育
普通化學(1)

普通化學實驗(1)

生物統計
生物統計實習
獸醫解剖學(1)

獸醫解剖學實習(1)

動物飼養管理學
外語實務(註2)
	1

0

2

2

2

0

0

3

1

2

1

2

1

2

0
	體育
軍訓
國文(2)

大一英文(2)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2

生活服務教育
電子計算機概論
動物學
動物學實習
有機化學
有機化學實驗
獸醫解剖學(2)

獸醫解剖學實習(2)

動物組織學(1)

動物組織學實習(1)
	1

0

2

2

2

0

0

0

2

1

3

1

2

1

1

1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3

生物技術
獸醫細菌學
獸醫細菌學實習
獸醫病毒學
獸醫病毒學實習
生物化學(1)

獸醫生理學(1)

獸醫生理學實習(1)

動物組織學(2)

動物組織學實習(2)
	2

1

2

2

1

2

1

2

2

1

1

1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4

憲法
生物化學(2)

生物化學實驗
獸醫寄生蟲學
獸醫寄生蟲學實習
獸醫生理學(2)

獸醫生理學實習(2)


	2

1

2

2

1

2

1

2

1
	通識課程
獸醫病理學(1)

獸醫病理學實習(1)

獸醫藥理學(1)

獸醫免疫學
獸醫免疫學實習
獸醫臨床病理學
獸醫臨床病理學實習
	2

3

1

3

2

1

3

1
	通識課程
獸醫病理學(2)

獸醫病理學實習(2)

獸醫藥理學(2)

獸醫藥理學實習
獸醫麻醉學
獸醫麻醉學實習
獸醫臨床診斷學
獸醫臨床診斷學實習
獸醫外科學
	2

3

1

3

1

1

1

1

1

2

	小計
	
	19
	
	19
	
	18
	
	14
	
	16
	
	16

	選修
	普通微生物學
獸醫資訊處理概論
獸醫資訊處理概論實習
	2

1

1
	禽畜營養學
實驗動物學
	2

2
	遺傳學
獸醫黴菌病及黴漿菌病
胚胎學

	2

2

2
	動物組織培養技術
動物組織培養技術實習
水產動物解剖及組織學
分子生物學
細胞生物學
	2

1

2

3

2
	臨床病毒診斷技術
獸醫臨床微生物學
獸醫臨床微生物學實習
家畜生殖生理學
動物輔助治療
	2

1

1

2

2


	獸醫免疫診斷學
獸醫免疫診斷學實習
臨床血液學
臨床血液學實習
分子檢測技術
分子檢測技術實習
水產動物微生物學
	1

1

1

1

2

1

2

	小計
	
	4
	
	4
	
	6
	
	10
	
	8
	
	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學系 （四年制）五年課程規劃表
	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學分總計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修
	豬病學
水生動物疾病學
獸醫影像診斷學
獸醫影像診斷學實習
獸醫產科及繁殖障礙學
診療實習(專題討論1)

大動物外科學
大動物外科手術
	4

3

2

1

3

2

1

1
	禽病學
反芻動物疾病學
獸醫公共衛生學
小動物疾病學
診療實習(專題討論2)

小動物外科學
小動物外科手術
	4

4

3

4

1

1

1
	實務專題
診療實習(水生動物疾病)

診療實習(大動物疾病)

診療實習(豬病)

診療實習(大小動物外科)

屍體解剖實習
獸醫法規與倫理
臨床討論(1)
	1

1

1

1

1

1

1

1
	實務專題
診療實習(禽病)

診療實習(小動物疾病)

診療實習(臨床病理)

診療實習(產科及繁殖障礙)

獸醫流行病學
臨床討論(2)
	1

1

1

1

1

2

1
	

	小計
	
	17
	
	18
	
	8
	
	8
	153

	選修
	野生動物疾病學
獸醫診斷病理學
獸醫診斷病理學實習
小動物皮膚病學
生物技術實習
獸醫中毒學
獸醫內視鏡學
獸醫心電圖學
鴿病學
鴿病學實習
	3

1

1

2

2

2

2

2

2

1
	觀賞鳥類疾病學
觀賞鳥類疾病學實習
基因重組及表現
基礎小動物心臟病學
貓病學
生物電子顯微鏡技術
生物電子顯微鏡技術實習
獸醫臨床病理學病例判讀
製劑學
應用解剖學
	2

1

2

2

2

1

1

2

2

2
	馬病學
獸醫化學療法
家畜生殖科技
家畜生殖科技實習
超音波診斷學
超音波診斷學實習
小動物眼科學
中獸醫學
小動物臨床細胞學
	2

2

1

1

2

1

2

2

2
	輸液療法
小動物心臟超音波學
人畜共通傳染病
獸醫防疫與檢疫
動物醫院之經營管理
獸醫行政學
甲殼類疾病學
獸醫臨床藥理學
	2

2

2

2

1

2

2

2
	

	小計
	
	18
	
	17
	
	15
	
	15
	106


註:1.本系學生至少應修滿 185 學分始得以畢業(其中必修應修 153+1「通識教育講座」學分，選修應修 31 學分)

2.「外語實務」每學期皆開放修課，並須於畢業前依本校「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規定修畢。
3. 學生於畢業前需修習「通識教育講座」1學分課程。各系依序開課，開課學期不固定。 

4. 同學應於第三學年暑假期間，須到校外與獸醫業務有關機構實習至少一次且期限不得少於一個月。若有特殊需要，得經指導教授之同意，以校內實習替代之。校外實習成績當作四年級上學期診療實習（專題討論一）之學期報告成績（佔成績之50﹪）。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學系　（四年制）五年課程規劃表(修訂草案)
	學年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修
	體育
軍訓
國文(1)

大一英文(1)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1

生活服務教育
普通化學(1)

普通化學實驗(1)

生物統計
生物統計實習
獸醫解剖學(1)

獸醫解剖學實習(1)

動物飼養管理學
外語實務(註2)
	1

0

2

2

2

0

0

3

1

2

1

2

1

2

0
	體育
軍訓
國文(2)

大一英文(2)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2

生活服務教育
電子計算機概論
動物學
動物學實習
有機化學
有機化學實驗
獸醫解剖學(2)

獸醫解剖學實習(2)

動物組織學(1)

動物組織學實習(1)
	1

0

2

2

2

0

0

0

2

1

3

1

2

1

1

1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3

生物技術
獸醫細菌學
獸醫細菌學實習
獸醫病毒學
獸醫病毒學實習
生物化學(1)

獸醫生理學(1)

獸醫生理學實習(1)

動物組織學(2)

動物組織學實習(2)
	2

1

2

2

1

2

1

2

2

1

1

1
	通識課程
英語聽講練習104

憲法
生物化學(2)

生物化學實驗
獸醫寄生蟲學
獸醫寄生蟲學實習
獸醫生理學(2)

獸醫生理學實習(2)


	2

1

2

2

1

2

1

2

1
	通識課程
獸醫病理學(1)

獸醫病理學實習(1)

獸醫藥理學(1)

獸醫免疫學
獸醫免疫學實習
獸醫臨床病理學
獸醫臨床病理學實習
	2

3

1

3

2

1

3

1
	通識課程
獸醫病理學(2)

獸醫病理學實習(2)

獸醫藥理學(2)

獸醫藥理學實習
獸醫麻醉學
獸醫麻醉學實習
獸醫臨床診斷學
獸醫臨床診斷學實習
獸醫外科學
	2

3

1

3

1

1

1

1

1

2

	小計
	
	19
	
	19
	
	18
	
	14
	
	16
	
	16

	選修
	普通微生物學
獸醫資訊處理概論
獸醫資訊處理概論實習
	2

1

1
	禽畜營養學
實驗動物學
	2

2
	遺傳學
獸醫黴菌病及黴漿菌病
胚胎學

	2

2

2
	動物組織培養技術
動物組織培養技術實習
水產動物解剖及組織學
分子生物學
細胞生物學
	2

1

2

3

2
	臨床病毒診斷技術
獸醫臨床微生物學
獸醫臨床微生物學實習
家畜生殖生理學
動物輔助治療
	2

1

1

2

2


	獸醫免疫診斷學
獸醫免疫診斷學實習
臨床血液學
臨床血液學實習
分子檢測技術
分子檢測技術實習
水產動物微生物學
	1

1

1

1

2

1

2

	小計
	
	4
	
	4
	
	6
	
	10
	
	8
	
	9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獸醫學系 （四年制）五年課程規劃表
	學年
	第四學年
	第五學年
	學分總計

	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修別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必修
	豬病學
水生動物疾病學
獸醫影像診斷學
獸醫影像診斷學實習
獸醫產科及繁殖障礙學
診療實習(專題討論1)

大動物外科學
大動物外科手術
	4

3

2

1

3

1

1

1
	禽病學
反芻動物疾病學
獸醫公共衛生學
小動物疾病學
診療實習(專題討論2)

小動物外科學
小動物外科手術
	4

4

3

4

1

1

1
	實務專題
診療實習(水生動物疾病)

診療實習(大動物疾病)

診療實習(豬病)

診療實習(大小動物外科)

屍體解剖實習
獸醫法規與倫理
臨床討論(1)

校外實習
	1

1

1

1

1

1

1

1

1
	實務專題
診療實習(禽病)

診療實習(小動物疾病)

診療實習(臨床病理)

診療實習(產科及繁殖障礙)

獸醫流行病學
臨床討論(2)
	1

1

1

1

1

2

1
	

	小計
	
	16
	
	18
	
	9
	
	8
	153

	選修
	野生動物疾病學
獸醫診斷病理學
獸醫診斷病理學實習
小動物皮膚病學
生物技術實習
獸醫中毒學
獸醫內視鏡學
獸醫心電圖學
鴿病學
鴿病學實習
	3

1

1

2

2

2

2

2

2

1
	觀賞鳥類疾病學
觀賞鳥類疾病學實習
基因重組及表現
基礎小動物心臟病學
貓病學
生物電子顯微鏡技術
生物電子顯微鏡技術實習
獸醫臨床病理學病例判讀
製劑學
應用解剖學
	2

1

2

2

2

1

1

2

2

2
	馬病學
獸醫化學療法
家畜生殖科技
家畜生殖科技實習
超音波診斷學
超音波診斷學實習
小動物眼科學
中獸醫學
小動物臨床細胞學
	2

2

1

1

2

1

2

2

2
	輸液療法
小動物心臟超音波學
人畜共通傳染病
獸醫防疫與檢疫
動物醫院之經營管理
獸醫行政學
甲殼類疾病學
獸醫臨床藥理學
	2

2

2

2

1

2

2

2
	

	小計
	
	18
	
	17
	
	15
	
	15
	106


註:1.本系學生至少應修滿 185 學分始得以畢業(其中必修應修 153+1「通識教育講座」學分，選修應修 31 學分)

2.「外語實務」每學期皆開放修課，並須於畢業前依本校「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規定修畢。
3. 學生於畢業前需修習「通識教育講座」1學分課程。各系依序開課，開課學期不固定。 

4. 同學應於第三學年暑假期間，須到校外與獸醫業務有關機構實習至少一次且期限不得少於一個月。若有特殊需要，得經指導教授之同意，以校內實習替代之。校外實習成績當作四年級上學期診療實習（專題討論一）之學期報告成績（佔成績之50﹪）。

附件11修訂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中華民國86年12月30日本校86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0年3月30日本校89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3年4月21日本校9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5年4月19日本校9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6年4月18日本校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6年11月14日本校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7年11月5日97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暨教育部（83）高字016508號函規定，特設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校各學院、系所應成立課程委員會並訂定組織規程送本會備查。
第三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  擬訂本校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 

（一）課程架構－共同必修科目、專業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之配當。
（二）各學制畢業總學分數。
（三）其他有關課程規劃共同事項。
二  審議各學系（所）之共同必修科目及專業必、選修科目。
三  審議校定必修課程歸系規劃表。
四  審議本校必選修科目修定準則。
五  審議其他與課程有關之事宜。
第四條
本會由教務長、課務組組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通識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進修推廣部進修教育組組長、各學院學生代表乙名組成之(於全校課程修訂時，另增聘校外產、官、學代表)。教務長為主任委員，課務組組長為秘書，綜理本會行政業務。
第五條
本會主任委員及秘書之任期以配合其主管之任期為準，其餘委員之任期為一年，並得連任。
第六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之。
第八條
本會召開會議時，必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九條
通識課程另依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遴聘委員，審議通識課程相關事項。
第十條
本會之決議事項，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一條
本規程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名  稱：　　
	大學法施行細則 (民國 95 年 08 月 16 日 修正) 

	第    1    條 
	本細則依大學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四十一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法第二條所定大學，含獨立學院。獨立學院下設學系或單獨設研究所。
獨立學院符合相關教育法令規定者，得申請改名大學，並依本法第四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    3    條 
	本法第六條所稱跨校研究中心，指二所以上之大學為發展重點研究領域共同合作，集中人力資源、設備所成立之研究組織。

	第    4    條 
	大學間進行合併，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立之學校，繼受合併前原有學校之權利義務。
大學與設有先修班辦理先修教育之學校，於合併後為確保原有先修班之特質及功能，必要時得經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核准設立學科。
大學合併後新設立之大學，國立者，由本部指派人員，直轄市立、縣（市）立者，由各該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人員，私立者，由董事會指派人員，代理校長職務至學校依本法第十條規定產生校長為止。

	第    5    條 
	本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定大學副校長，得以契約方式進用校外人士擔任。

	第    6    條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施行前已聘任現仍在職之公立大學校長，其任期應至聘期屆滿為止。依本法第九條第六項規定產生之校長，其任期依各大學原有規定辦理。但續聘之任期均為四年。

	第    7    條 
	大學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單獨設研究所，須該大學未設相同或性質相近之學院、學系。
學院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下設之學系，包括與該學系相同或性質相近之碩士班及博士班。
學院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下設研究所，須該學院未設相同或性質相近之學系。

	第    8    條 
	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所稱學分學程，指發給學分證明之跨系、所、院專業領域之課程設計及組合；所稱學位學程，指授予學位之跨系、所、院專業領域之課程設計及組合。
大學設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應有相關系、所、院為基礎，並得由系、所、院提供授課師資、教學設備空間等資源。
教育學程，依師資培育法及其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    9    條 
	大學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設學分學程，應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實施；涉及政府相關部門所定人力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特殊專業領域學分學程，並應報本部備查。
學分學程之應修學分數，由各大學考量課程設計之完整性定之。

	第   10    條 
	大學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設學位學程，其方式如下：
一、直接對外招生或以校、院對外招生之學位學程，應納入各校增設及調整院、系、所、學程與招生名額規劃，報本部核定後實施。
二、對內提供在學學生轉入或雙主修之學位學程，應經校務會議通過實施，並報本部備查。但涉及政府相關部門所定人力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特殊專業領域之學位學程，應報本部核定後實施。
學位學程之畢業應修學分數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應符合各級學位之規定。
大學應於學位學程證書登載學位學程名稱，或所跨之系、所、院名稱。

	第   11    條 
	大學依本法第十二條增設及調整院、系、所、對外招生之學位學程與招生名額，應報本部核定；其規劃及執行結果，由本部進行追蹤考核，並作為核定之依據。

	第   12    條 
	本法第十三條第三項所定達一定規模、學務繁重之學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其認定基準，由各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本法第十四條第三項所稱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之單位，指大學校內一級行政單位；其認定基準，由本部定之。

	第   13    條 
	大學依其組織規程設軍訓室者，置主任一人、軍訓教官、護理教師若干人，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本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人至三人中擇聘之。

	第   14    條 
	大學教職員之員額編制，由各大學擬訂員額編制表，國立、私立者，報本部核定後實施；直轄市立、縣（市）立者，依各該所屬直轄市、縣（市）政府規定辦理。

	第   15    條 
	大學依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設行政單位，其組織層級至多以二級為限。

	第   16    條 
	本法第十五條所定大學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
本法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其餘出、列席人員，包括學術與行政主管代表；其產生方式及名額比率，於各大學組織規程定之。

	第   17    條 
	本法第十八條所定長期聘任，其聘期由各大學定之，並應依教師法及本法第二十一條教師評鑑規定，明定解聘、停聘、不續聘之規定。

	第   18    條 
	大學專任教師之基本授課時數，由各大學定之。

	第   19    條 
	大學應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所定事項，擬訂招生規定，報本部核定後，訂定招生簡章。
前項招生規定及涉及考生權益事項，應於招生簡章中明定。
大學招生委員會或聯合會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委託學術專業團體或財團法人辦理考試相關業務，應以契約為之。

	第   20    條 
	大學招收已取得學士或副學士學位者修讀學士學位，得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縮短其修業年限。
修讀學士學位學生，在規定修業期限內修滿畢業應修學分數且成績優異者，大學得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規定准其提前畢業。

	第   21    條 
	大學依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所定各級學位修業期限與其修業期限得縮短或延長之資格條件及申請程序，應列入學則。

	第   22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定學士學位畢業應修學分數，於學士學位修業期限為四年者，不得少於一百二十八學分；修業期限非四年者，應依修業期限酌予增減。
大學為辦理教育實驗，得專案報本部核准調減前項畢業應修學分數。
前二項有關畢業應修學分數及畢業條件，各大學應列入學則。

	第   23    條 
	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定大學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
實習或實驗學分之計算，由各大學定之。

	第   24    條 
	大學得依其發展特色規劃課程，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施，並應定期檢討或修正。
各校召開課程規劃會議時，應有學生代表參與相關議案之討論；其討論之課程修正案有影響本法第二十六條第三項所定畢業應修學分數及學分之計算者，應公告學生週知。

	第   25    條 
	學生修讀他校輔系、雙主修、學程、跨校選修課程，應經本校及他校之同意。
大學得就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跨校選修課程，自行訂定收費基準。

	第   26    條 
	學生會依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規定向其會員收取之會費，應以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及與其權益直接有關之事項為限。
學生會收取會費或學校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不得列為完成註冊程序之必要條件。

	第   27    條 
	大學為依本法第三十九條規定主動公開校務資訊，應訂定校務資訊公開之事項、方式及人民申請提供之程序，並對外公告。

	第   28    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修訂草案)
中華民國86年12月30日本校86學年度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0年3月30日本校89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3年4月21日本校9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5年4月19日本校9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6年4月18日本校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6年11月14日本校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7年11月5日97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三條暨教育部（83）高字016508號函規定，特設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校各學院、系所應成立課程委員會並訂定組織規程送本會備查。
第三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  擬訂本校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 

（一）課程架構－共同必修科目、專業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之配當。
（二）各學制畢業總學分數。
（三）其他有關課程規劃共同事項。
二  審議各學系（所）之共同必修科目及專業必、選修科目。
三  審議校定必修課程歸系規劃表。
四  審議本校必選修科目修定準則。
五  審議其他與課程有關之事宜。
第四條
本會由教務長、課務組組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通識中心主任、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進修推廣部進修教育組組長、各學院學生代表乙名組成之(於全校課程修訂時，另增聘校外產、官、學代表)。教務長為主任委員，課務組組長為秘書，綜理本會行政業務。
第五條
本會主任委員及秘書之任期以配合其主管之任期為準，其餘委員之任期為一年，並得連任。
第六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之。
第八條
本會召開會議時，必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九條
通識課程另依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遴聘委員，審議通識課程相關事項。
第十條
本會之決議事項，須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一條
本規程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12修訂各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95.02.22農學院9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95.03.29 94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5.04.19 94學年度第2 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96.03.10農學院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97.09.29農學院9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7.10.14 97學年度第1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7.11.05  97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9 100學年度第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02.02 校長核定通過
第一條
本學院為綜理、規劃所屬各系（所）課程相關事宜，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特設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擬訂本學院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
（一）課程架構－共同必修科目、專業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之配當。
（二）本學院共同必修專業科目。
（三）本學院所屬各學系（所）畢業學分數。
（四）其他有關課程規劃共同事項。
二、審議各學系（所）之共同必修科目及專業必、選修科目。
三、審議課程歸系規劃表。
四、編審各系（所）各科目課程摘要。
五、審議其他與課程有關之事宜。
第三條  

本會由本學院院長、副院長、所屬各系（所）專任教師代表各一名及本學院各系所學會會長共同推派之學生代表一名組成之(於全院課程修訂時，另增聘校外產、官、學代表)。本學院院長為主任委員，院長秘書綜理本會行政業務。
第四條  

本會主任委員及秘書之任期以配合其主管之任期為準，其他委員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之。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必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八條
本會之決議事項，須提本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九條
本規程經本院、校課程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修訂草案)

95.02.22農學院9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95.03.29 94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5.04.19 94學年度第2 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96.03.10農學院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97.09.29農學院9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7.10.14 97學年度第1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7.11.05  97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9 100學年度第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02.02 校長核定通過
第一條
本學院為綜理、規劃所屬各系（所）課程相關事宜，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特設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農學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擬訂本學院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
（一）課程架構－共同必修科目、專業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之配當。
（二）本學院共同必修專業科目。
（三）本學院所屬各學系（所）畢業學分數。
（四）其他有關課程規劃共同事項。
二、審議各學系（所）之共同必修科目及專業必、選修科目。
三、審議課程歸系規劃表。
四、編審各系（所）各科目課程摘要。
五、審議其他與課程有關之事宜。
第三條  

本會由本學院院長、副院長、所屬各系（所）專任教師代表各一名及本學院各系所學會會長共同推派之學生代表一名組成之(於全院課程修訂時，另增聘校外產、官、學代表)。本學院院長為主任委員，院長秘書綜理本會行政業務。
第四條  

本會主任委員及秘書之任期以配合其主管之任期為準，其他委員之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之。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必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八條
本會之決議事項，須提本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九條
本規程經本院課程委員會及院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95.02.06 工學院94學年度第3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97.05.01 工學院96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97.10.13 工學院97學年度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97.10.14 97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97.11.05  97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9 100學年度第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02.02 校長核定通過
第一條
本學院為綜理、規劃所屬各系（所）課程相關事宜，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特設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學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擬訂本學院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
（一）課程架構－共同必修科目、專業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之配當。
（二）本學院共同必修專業科目。
（三）本學院各學系（所）畢業學分數。
（四）其他有關課程規劃共同事項。
二、審議各學系（所）之共同必修科目及專業必、選修科目。
三、審議課程歸系規劃表。
四、編審各系（所）各科目課程摘要。
五、審議本院科目表施行要點。
六、審議其他與課程有關之事宜。
第三條
本會由本院院長、副院長、各系所主任、所長、院基礎教學課程委員及本學院各系所學會會長共同推派之學生代表一名組成之（於全院課程修訂時，另增聘校外產、官、學代表）。院長為主任委員。
第四條
本會主任委員配合其主管之任期為準，其餘委員之任期為一年，並得連任。
第五條
本會每學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之。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必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八條
本會之決議事項，須提本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九條
本規程經本院課程委員會及院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修訂草案)
95.02.06 工學院94學年度第3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97.05.01 工學院96學年度第2次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97.10.13 工學院97學年度第1次院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97.10.14 97學年度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97.11.05  97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9 100學年度第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1.02.02 校長核定通過
第一條
本學院為綜理、規劃所屬各系（所）課程相關事宜，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特設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工學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擬訂本學院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
（一）課程架構－共同必修科目、專業必修科目與選修科目之配當。
（二）本學院共同必修專業科目。
（三）本學院各學系（所）畢業學分數。
（四）其他有關課程規劃共同事項。
二、審議各學系（所）之共同必修科目及專業必、選修科目。
三、審議課程歸系規劃表。
四、編審各系（所）各科目課程摘要。
五、審議本院科目表施行要點。
六、審議其他與課程有關之事宜。
第三條
本會由本院院長、副院長、各系所主任、所長、院基礎教學課程委員及本學院各系所學會會長共同推派之學生代表一名組成之（於全院課程修訂時，另增聘校外產、官、學代表）。院長為主任委員。
第四條
本會主任委員配合其主管之任期為準，其餘委員之任期為一年，並得連任。
第五條
本會每學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選一人擔任之。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必須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八條
本會之決議事項，須提本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九條
本規程經本院課程委員會及院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95.04.19.94學年度第2 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96.04.18.95學年度第2 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97.03.26.96學年度第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7.10.14.97學年度第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7.11.05  97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9 100學年度第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1.02.02 校長核定通過
第一條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統籌規劃執行本院之課程發展與規劃相關事項，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訂定本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組織規程。
第二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  擬訂本院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
（一）課程架構－共同必修科目之配當。
（二）本院共同必修專業科目及學分數。
（三）其他有關本院課程規劃共同事項。
二  審議本院院定必修科目課程摘要。
三  審議其他與本院課程有關之事宜。
第三條
本會教師代表由院長、副院長、各系（所、中心）主管及各系（所、中心）之課程委員代表各一名組成之。(於全院課程修訂時，另增聘校外產、官、學代表)。
學生代表由各系（所、中心）推派大學部學生2人，研究所學生1人代表參加。
第四條
院長為本會主任委員，其任期配合其主管任期，委員之任期為一年，期滿得連任。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獲選擔任委員時，得依規定簽請校長頒發聘書。
第五條
本會以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七條
本會開會議時，必須由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八條
本會之決議事項，須提本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九條
本規程經本院、校課程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修訂草案)
                                                    95.04.19.94學年度第2 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96.04.18.95學年度第2 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通過
97.03.26.96學年度第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7.10.14.97學年度第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7.11.05  97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100.10.19 100學年度第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1.02.02 校長核定通過
第一條
人文暨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統籌規劃執行本院之課程發展與規劃相關事項，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訂定本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組織規程。
第二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  擬訂本院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
（一）課程架構－共同必修科目之配當。
（二）本院共同必修專業科目及學分數。
（三）其他有關本院課程規劃共同事項。
二  審議本院院定必修科目課程摘要。
三  審議其他與本院課程有關之事宜。
第三條
本會教師代表由院長、副院長、各系（所、中心）主管及各系（所、中心）之課程委員代表各一名組成之。(於全院課程修訂時，另增聘校外產、官、學代表)。
學生代表由各系（所、中心）推派大學部學生2人，研究所學生1人代表參加。
第四條
院長為本會主任委員，其任期配合其主管任期，委員之任期為一年，期滿得連任。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獲選擔任委員時，得依規定簽請校長頒發聘書。
第五條
本會以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七條
本會開會議時，必須由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八條
本會之決議事項，須提本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九條
本規程經本院課程委員會及院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100.03.02 9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100.03.30  9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0.10.19 100學年度第1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1.02.02 校長核定通過
第一條
國際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統籌規劃執行本院之課程發展與規劃相關事項，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訂定本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規程。
第二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  擬訂本院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
（一）課程架構－共同必修科目之配當。
（二）本院共同必修專業科目及學分數。
（三）本學院各學系（所）、學位學程之畢業學分數。
（四）其他有關課程規劃共同事項。
二、審議各學系（所）、學位學程之共同必修科目及專業必、選修科目。
三、審議課程歸系、學位學程規劃表。
四、編審各系（所）、學位學程各科目課程摘要。
五、審議本院科目表施行要點。
六、審議其他與課程有關之事宜。
第三條
本會由下列成員共同組成：
一、本學院院長、副院長、各系所、學位學程、華語文中心負責人、學生代表1人、本院院定必修及專業選修之課程召集人為當然委員，院長擔任主任委員兼召集人，當然委員之任期從其職務任期。
二、各系所推選在本校任教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三人，學位學程、華語文中心推選在本校任教一年以上專任教師一人，擔任推派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推派委員異動時，應再行推派遞補。
三、本院於修訂必修課程時，另增聘校外產、官、學代表各1人。
四、學生代表由本學院各系所學會會長共同推派之。
第四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獲選擔任委員時，得依規定簽請校長頒發聘書。
第五條
本會以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必須由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八條
本會之決議事項，須提本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九條
本規程經本院、校課程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國際學院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修訂草案)
100.03.02 9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100.03.30  9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0.10.19 100學年度第1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01.02.02 校長核定通過                                 
第一條
國際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統籌規劃執行本院之課程發展與規劃相關事項，依據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2條訂定本院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規程。
第二條
本會之主要職掌如下：
一  擬訂本院課程規劃之共同原則。
（一）課程架構－共同必修科目之配當。
（二）本院共同必修專業科目及學分數。
（三）本學院各學系（所）、學位學程之畢業學分數。
（四）其他有關課程規劃共同事項。
二、審議各學系（所）、學位學程之共同必修科目及專業必、選修科目。
三、審議課程歸系、學位學程規劃表。
四、編審各系（所）、學位學程各科目課程摘要。
五、審議本院科目表施行要點。
六、審議其他與課程有關之事宜。
第三條
本會由下列成員共同組成：
一、本學院院長、副院長、各系所、學位學程、華語文中心負責人、學生代表1人、本院院定必修及專業選修之課程召集人為當然委員，院長擔任主任委員兼召集人，當然委員之任期從其職務任期。
二、各系所推選在本校任教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三人，學位學程、華語文中心推選在本校任教一年以上專任教師一人，擔任推派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推派委員異動時，應再行推派遞補。
三、本院於修訂必修課程時，另增聘校外產、官、學代表各1人。
四、學生代表由本學院各系所學會會長共同推派之。
第四條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獲選擔任委員時，得依規定簽請校長頒發聘書。
第五條
本會以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能出席時，由各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必須由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親自出席始可開議，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第八條
本會之決議事項，須提本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第九條
本規程經本院課程委員會及院務會議、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13增列「多益口說 (TOEIC Speaking)」乙項測驗，列入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通過門檻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92年6月23日91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3年3月9日9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4年3月21日應用外語系9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4年4月13日9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5年4月19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6年4月18日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6年11月14日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8年10月28日98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年4月21日98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年11月10日99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0年4月20日99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為提昇本校學生外語能力、加強其就業競爭力，並帶動學生學習外語之風氣，全體四技學生應修「外語實務」課程。此「外語實務」課程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如下：
1、 本校全體四技學生應於第一學年第一學期，修習「外語實務」課程，本課程不需上課，僅做為鑑別學生外語能力之門檻。其評分方式為「通過」或「不通過」。
2、 本校學生於畢業前，應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其通過標準如下：
(1) 英語：
1.全民英檢（GEPT）初級複試(含)以上。
2.托福(TOEFL) (Computer- Based Test) 90分(含)以上。
3.多益（TOEIC）350分(含)以上【適用舊版多益題型】；多益（TOEIC）225分(含)以上【適用新版多益題型】。
4.國際英語語文測驗(IELTS)平均3級(含)以上。
5.由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在校內舉辦之大專英語能力測驗或多益普級英語測驗（TOEIC Bridge）：通過標準由應用外語系訂定之。
6.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BULATS) ALTE level 1 (含)以上。
(2) 日語：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主辦之日本語能力試驗四級240分以上或新制N5（含）以上。
(3) 德語：
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與LTTC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和德國文化中心合作舉辦之德語入門一檢定考試60分以上。
(4) 西語：
LTTC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舉辦之西語檢定考試60分以上。
(5) 法語：
台灣法國文化協會舉辦之基本法語能力測驗TCF ( Test de Connaissance du Français)初級及格以上。
(6) 應用外語系學生之通過標準，由應用外語系另訂之。
(7) 領有聽、視、語障礙者手冊及學習障礙證明等學生需通過本校應用外語系安排之測驗。
3、 以上測驗學生需自費參加，但可依本校訂定之「學生參與英文能力檢定獎勵辦法」申請補助。
4、 凡通過第二條所列之測驗之一者，自第一學年第一學期修習「外語實務」課程時，持成績證明單影本二份，一份交給導師註記於成績計分冊，另一份送交註冊組存查，正本由同學自行保存，作為通過此課程之憑證。
5、 學生於三年級開學前參加二次（進修推廣部一次）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仍無法通過第二條所列測驗之一者，得於三年級起修習本校開設之「進階英語訓練(1)」（0學分）及「進階英語訓練(2)」（0學分）兩門課程，或繼續參加外語能力檢定測驗。
修習本校開設之「進階英語訓練(1)」及「進階英語訓練(2)」兩門課程及格者視同通過「外語實務」，不及格者應重修該2門課程直至及格為止。
「進階英語訓練(1)」未修讀或成績不及格者，不得逕修「進階英語訓練(2)」。
修讀「進階英語訓練(1)」之學生，應於開學第2週內將已參加過本要點第二點所列相關測驗之成績單正本（日間部二次，進修推廣部一次）交課務組或進修推廣部審核，若於期限內無法提出者，將逕予退選。
6、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轉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外語實務課程實施要點(修訂草案)
中華民國92年6月23日91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3年3月9日9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4年3月21日應用外語系9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4年4月13日93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5年4月19日9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6年4月18日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6年11月14日96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8年10月28日98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年4月21日98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99年11月10日99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0年4月20日99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為提昇本校學生外語能力、加強其就業競爭力，並帶動學生學習外語之風氣，全體四技學生應修「外語實務」課程。此「外語實務」課程之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如下：
1、 本校全體四技學生應於第一學年第一學期，修習「外語實務」課程，本課程不需上課，僅做為鑑別學生外語能力之門檻。其評分方式為「通過」或「不通過」。
2、 本校學生於畢業前，應取得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其通過標準如下：
(1) 英語：
1.全民英檢（GEPT）初級複試(含)以上。
2.托福(TOEFL) (Computer- Based Test) 90分(含)以上。
3.多益（TOEIC）350分(含)以上【適用舊版多益題型】；多益（TOEIC）225分(含)以上【適用新版多益題型】。
4.國際英語語文測驗(IELTS)平均3級(含)以上。
5. 由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多益普級（TOEIC Bridge）、多益口說（TOEIC Speaking）英語測驗及在校內舉辦之大專英語能力測驗：通過標準由應用外語系訂定之。
6.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BULATS) ALTE level 1 (含)以上。
(2) 日語：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主辦之日本語能力試驗四級240分以上或新制N5（含）以上。
(3) 德語：
德國學術交流資訊中心與LTTC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和德國文化中心合作舉辦之德語入門一檢定考試60分以上。
(4) 西語：
LTTC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舉辦之西語檢定考試60分以上。
(5) 法語：
台灣法國文化協會舉辦之基本法語能力測驗TCF ( Test de Connaissance du Français)初級及格以上。
(6) 應用外語系學生之通過標準，由應用外語系另訂之。
(7) 領有聽、視、語障礙者手冊及學習障礙證明等學生需通過本校應用外語系安排之測驗。
3、 以上測驗學生需自費參加，但可依本校訂定之「學生參與英文能力檢定獎勵辦法」申請補助。
4、 凡通過第二條所列之測驗之一者，自第一學年第一學期修習「外語實務」課程時，持成績證明單影本二份，一份交給導師註記於成績計分冊，另一份送交註冊組存查，正本由同學自行保存，作為通過此課程之憑證。
5、 學生於三年級開學前參加二次（進修推廣部一次）具公信力之語言測驗機構舉辦之外語能力測驗仍無法通過第二條所列測驗之一者，得於三年級起修習本校開設之「進階英語訓練(1)」（0學分）及「進階英語訓練(2)」（0學分）兩門課程，或繼續參加外語能力檢定測驗。
修習本校開設之「進階英語訓練(1)」及「進階英語訓練(2)」兩門課程及格者視同通過「外語實務」，不及格者應重修該2門課程直至及格為止。
「進階英語訓練(1)」未修讀或成績不及格者，不得逕修「進階英語訓練(2)」。
修讀「進階英語訓練(1)」之學生，應於開學第2週內將已參加過本要點第二點所列相關測驗之成績單正本（日間部二次，進修推廣部一次）交課務組或進修推廣部審核，若於期限內無法提出者，將逕予退選。
6、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轉陳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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